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8〕第8号
申请人某公司不服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瓦国土决字[2018]第003号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于2018年4月10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瓦国土决字[2018]第003号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

申请人称：一、瓦国土决字[2018]第003号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要求征收新城区水岸花都2525平方米房地产项目补缴土地出让金95.37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2008年8月3日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第三十一号会议纪要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决定，市政府同意申请人自行动迁、开发2525平方米地块，且按综合地价扣除应提的三项基金后给予补贴，用于企业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2004年市政府在改造回头河时，占用了申请人水岸花都项目1200平方米净地。对此，市政府同意通过提高水岸花都项目整体容积率，以及不收取改变西南角土地使用性质和增加容积率的土地出让金差价来抵顶所占用的水岸花都项目用地的土地出让金。二、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申请人的工程项目是2007年9月开工至2015年9月1日验收合格，业主已经取得房屋产权证书，所以该行政行为超过两年时效，不应予以处罚。综上，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予以撤销。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获得支持。申请人位于新城区水岸花都2525平方米房地产项目，容积率由0.64增至2.3，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权容积率的应当补缴土地出让金。根据第五条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具体征收土地出让收入的职权。2009年7月20日，瓦房店市政府下发了《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补交相关费用的通知》，要求包括申请人在内的房地产公司补缴土地出让金，但申请人一直未缴纳。2017年10月31日，中共大连市纪委作出《中共大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律检查建议书》（大纪建字[2017]2号），要求对包括申请人在内的房地产公司追缴土地出让金。2017年12月27日，被申请人向规划部门发函核实规划条件，规划部门复函明确该涉案地块的容积率于2008年由0.64增至2.3。按照该建议书（大连纪委）的意见，经大连鹏泰土地估价有限公司测算，申请人应当补缴土地出让金95.37万元。由于申请人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行为一直在持续，因此，被申请人依据上述的事实及相关规定作出了瓦国土决字[2018]第003号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任何不当。

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复议机关于2018年6月13日上午8时许在行政复议机构办公室对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

经审理查明：2008年，申请人位于新城区水岸花都2525平方米房地产项目容积率由0.64增加至2.3。2009年7月20日，瓦房店市政府下发了《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补交相关费用的通知》，要求包括申请人在内的房地产公司补缴土地出让金，但申请人一直未缴纳。2017年10月31日，中共大连市纪委作出《中共大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律检查建议书》（大纪建字[2017]2号），建议瓦房店市政府对包括申请人在内的房地产公司追缴土地出让金。2017年12月27日，被申请人向规划部门发函核实规划条件，规划部门复函明确该涉案地块的容积率于2008年由0.64增至2.3。受被申请人委托，经大连鹏泰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案涉地块进行测算，申请人应当补缴土地出让金为95.37万元。被申请人于2017年12月28日制作了催缴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并于2018年4月8日作出了瓦国土决字[2018]第003号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

以上事实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关于房地产项目容积率调整补地价的说明、关于重新核定大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涉及地块各项技术指标的复函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第二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指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具体包括：……改变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以及其他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变更有关的收入等”, 第五条“土地出让收入由财政部门负责征收管理，可由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具体征收”之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具有征收土地出让收入的法定职权。

国务院国发[2001]15号《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原批准的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必须依法报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对改变土地用途、容积率的，应按规定补交不同用途和容积率的土地差价。

申请人位于新城区水岸花都2525平方米房地产项目容积率由0.64增加至2.3，属于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依法应当补缴土地出让金。在本机关制作的调查笔录中，申请人对本案房地产项目容积率增加的事实、指标及评估部门测算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数额并无异议。

关于申请人认为根据瓦房店市政府2008年8月3日制作的第三十一号会议纪要，市政府已决定不收取申请人案涉地块增加容积率部分的土地出让金，用此抵顶瓦房店市政府曾占用申请人部分项目用地的土地出让金，被申请人不应再作出征收决定的主张。因会议纪要议定的不收取增加容积率部分的土地出让金的做法并无法律依据,且2009年7月20日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已下发了《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补交相关费用的通知》，要求包括申请人在内的房地产公司补交调整容积率部分的土地出让金。该通知虽无证据证明送达给申请人，但表明市政府已对原会议纪要议定内容进行了更正。因土地出让金征收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被申请人负有征收的法定职责，故申请人认为不应征收的理由本机关不予采纳。至于申请人称，市政府曾占用其1200平方米土地等问题，其可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渠道另行主张权利。

关于申请人称征收土地出让金的行为超过两年时效问题，因被申请人作出的征收土地出让金行为并非行政处罚，因此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本机关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18年4月8日作出的瓦国土决字[2018]第003号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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